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为扎实做好 2022 年度全市地质灾害防治工作，最大限度减少

或避免地质灾害造成的损失，切实保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，

维护全市经济社会稳定大局，根据《地质灾害防治条例》（国务

院令第 394 号）、《辽宁省地质灾害防治方案（2022 年度）》（辽

自然资发〔2022〕71 号）、《沈阳市突发地质灾害应急预案》（沈

政办函〔2021〕13 号）等规定和要求，结合我市实际，制订本方

案。

一、总体要求

（一）指导思想

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，深入贯彻习

近平总书记关于防灾减灾救灾系列讲话精神，以“两个坚持、三

个转变”为总体遵循，着力强化统筹指导和综合协调，践行“振

兴新突破，我要当先锋”行动要求，加快构建科学高效的地质灾

害防治管理体系，全面提升我市地质灾害防治管理能力，为保障

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及社会经济可持续发展提供坚固屏障。

（二）基本原则

1.人民至上、生命至上；

2.属地管理、分级负责；

3.预防为主、防抗救相结合；

4.群测群防、专群结合；

5.谁引发、谁治理；

6.统筹规划、综合治理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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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三）工作目标

贯彻落实国家、省、市防灾减灾救灾工作部署和要求，推动

构建上下联动、左右协同、合力推进的地质灾害防治管理体系。

充分发挥科技手段，提高地质灾害隐患识别和风险排查水平，进

一步提高地质灾害监测预警科学性、精准性、时效性。全面做好

重点区域和重点时段地质灾害防治工作，加强突发地质灾害应急

处置能力及应急救援技术支撑水平，最大限度避免或减少因地质

灾害造成的人员伤亡和财产损失，实现地质灾害防治与城市发展

相结合，全面推进地质灾害防治体系和防治能力现代化。

二、全市地质灾害概况

（一）地质灾害及分布

我市地质灾害类型主要为地面塌陷、崩塌，现有地质灾害隐

患点 13 处。按险情等级划分，特大型地质灾害隐患点 4 处、大

型地质灾害隐患点 1 处、中型地质灾害隐患点 3 处、小型地质灾

害隐患点 5 处。按分布区域划分，苏家屯区地面塌陷地质灾害隐

患点 4 处，沈北新区地面塌陷地质灾害隐患点 3 处、山体崩塌地

质灾害隐患点 2 处，康平县地面塌陷地质灾害隐患点 3 处，法库

县地面塌陷地质灾害隐患点 1 处。

（二）2021 年地质灾害灾情

2021 年全市无突发性地质灾害，无人员伤亡。

三、2022 年地质灾害趋势预测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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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一）降水预测

根据沈阳市气象局 2022 年全年雨量分析，预计 2022 年 5～

11 月沈阳地区降水量较历年同期（554.4 毫米）偏多 1 成左右，

为 582～638 毫米。其中：6～8 月，沈阳地区降水量较历年同期

（394.2 毫米）偏多 1～2 成，为 434～473 毫米；9～11 月，沈阳

地区降水量较历年同期（103.2 毫米）偏少 1～2 成，为 83～93

毫米。

（二）地质灾害趋势预测

根据沈阳市气象局的初步预测，受降雨影响，预计 2022 年度

地质灾害总体趋势高于历年同期。空间分布上，沈阳北部区域突

发地质灾害趋势高于其他区域；时间分布上，6～8 月是地质灾害

的易发期，特别是 7 月下旬至 8 月上旬为最易发时段。

四、地质灾害防范重点

（一）重点防范区

1.康法交界处煤田地面塌陷地质灾害重点防范区

本区面积为 78.12km2，地貌属于冲洪积平原区。区内为沈阳

市重要的煤炭基地，包括大平煤矿、小康煤矿、三台子煤矿和边

家煤矿四个煤矿。多年的采煤活动引发的地面塌陷地质灾害面积

已达 13.83km2，已调查到地面塌陷地质灾害隐患点 4 处。主要威

胁区内重要交通干线、农田、居民及其房屋等。

2.法库县柏家沟街道地面塌陷地质灾害重点防范区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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本区面积为 14.02km2，地貌属于冲洪积平原区。由柏家沟街

道柏家沟煤矿、铁法煤业（集团）大明一矿、大明二矿及铁岭县

高家煤矿采煤活动引起，地面塌陷区面积为 1.0537 km2，区内柏

家沟街道柏家沟煤矿、铁法煤业（集团）大明一矿、大明二矿及

铁岭县高家煤矿等均已停产，目前区内地面塌陷地质灾害已接近

稳定。

3.沈北新区沈北煤田地面塌陷地质灾害重点防范区

本区面积为 296.38km2，地貌属于山前坡洪积倾斜平原区，地

势平坦。区内煤矿资源丰富，为沈阳市矿产资源的限制开采区，

包括蒲河煤矿、清水二井煤矿、前屯煤矿、大桥煤矿、进步煤矿

和马古煤矿等。多年的采煤活动引发的地面塌陷地质灾害面积已

达 15.29km2，已调查到地面塌陷地质灾害隐患点 3 处。主要威胁

区内重要交通干线、农田、公共设施、居民及其房屋等。

4.康平县张强街道大强煤矿地面塌陷地质灾害重点防范区

本区面积为 48.87km2，地貌属于剥蚀丘陵区。区内铁法煤业

（集团）大强煤矿正在扩建，设计年生产能力 150 万吨，开采深

度-300 至-1650m。目前，大强煤矿处于建井扩建状态，区内未

见地质灾害。矿山投产后有引发地面塌陷和地裂缝地质灾害可能

性。

5.苏家屯区沈南煤田地面塌陷地质灾害重点防范区

本区面积为 277.73km2，地貌属于冲洪积平原区，地势平坦。

为沈阳市矿产资源鼓励勘查规划区和鼓励开采区，包括林盛煤矿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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和红阳二矿，多年的采煤活动引发的地面塌陷地质灾害面积已达

20.79km2，已调查到地面塌陷地质灾害隐患点 4 处。目前两大煤

矿仍在开采，地面塌陷地质灾害尚在发展，主要威胁区内重要交

通干线、农田、公共设施、居民及其房屋等。

6.法库县包家屯乡崩塌地质灾害重点防范区

本区面积为 36.32km2，地貌属于剥蚀丘陵区，地表标高为

140—250m。该区是我市重要的矿业开发基地，也是沈阳市矿产

资源鼓励开采区，集中分布甲类露天开采固体矿山 8 处。矿业开

采活动是本区崩塌地质灾害的主要诱发因素。

（二）重点防范期

地质灾害的发生与降雨密切相关，区域强降雨、台风暴雨和

局地暴雨是自然地质灾害主要诱发因素。短时强降雨和连续降雨，

都有可能引发突发性地质灾害。

1.7 月下旬至 8 月上旬仍为年度我市重点防范期。其中，气

象部门预报台风、局地强降雨时段是地质灾害防范的重点时段；

汛期内日降雨量大于50毫米或累计过程降雨量大于100毫米的时

段是重点防范期中的防范重点，重点防范强降雨诱发群发型泥石

流、滑坡、地面塌陷、崩塌等地质灾害。

2.其它非地质灾害高发期，如遇台风或短时强降水，有可能

发生地质灾害。根据气象资料，近年极端天气频发，2021 年度异

常降水事件增多，年内最早一次区域性强降水出现在 6 月 1 日至

2 日，最晚出现在 11 月 7 日至 10 日，尤其是11 月的强降雪是 1905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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年有气象记录以来冬季最强降雪，因此，需要加强对非地质灾害

高发期的防范，尤其是要加强对强降雨过程时段或小时强降雨过

程时段的防范。

3.在初春冰雪冻融季节，因土体冻融及土体中地下水作用的

影响，易引发崩塌、滑坡和地面塌陷地质灾害，应重点防范。

4.以采矿等人类工程活动造成的地面塌陷、崩塌等地质灾害

在全年均有可能发生，需密切防范。

（三）重点防范对象

地质灾害隐患点周边城镇、民房、学校等人口密集区内的人

民群众；靠山靠崖、废弃采场、削坡建房等建筑设施；地质灾害

易发区内公路、铁路、水利、管网、电力等各类重大工程设施。

五、地质灾害防治措施

（一）加强组织领导，落实地质灾害防治责任

1.落实党政领导责任。各区、县（市）人民政府加强对地质

灾害防治工作的领导，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防灾减灾救灾

系列重要讲话精神和“两个坚持” “三个转变”的重要论述，进

一步强化组织领导，严格落实各级党委、政府地质灾害防治工作

领导责任。

2.落实部门监管责任。各级自然资源主管部门要强化地质灾

害防治的组织、协调、指导、监督，充分发挥自身优势，结合工

作实际，组织开展地质灾害调查评价、风险评估、监测预警、群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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测群防等工作。各级应急、水务、气象、交通、教育、城建、文

旅等部门要按照各自的职责负责有关的地质灾害防治工作。

3.落实属地管理责任。严格按照“属地管理、分级负责”的

要求，进一步强化地质灾害防治工作的组织领导，全面落实市、

县、乡、村防灾责任制，把责任落实到点到岗到人。把地质灾害

防治工作列入政府重要议事日程，县级以上人民政府要及时制定

本辖区 2022 年度地质灾害防治方案，报本级人民政府批准后公布，

并报上一级自然资源部门备案。

（二）强化监测预警，推动地质灾害高效防治

1.推广使用范围。进一步扩大地质灾害监测预警系统的使用

人群，为基层地质灾害防治管理人员创建系统账号，同时努力协

调推进为群测群防员安装软件、建立账号，定期更新地质灾害相

关工作人员台账，及时增减账号，确保地质灾害监测预警系统深

入一线、服务基层，实现“人防”“技防”“物防”的有机结合。

2.推动数据共享。根据地质灾害防治时段，将地质灾害监测

预警系统数据向各地质灾害相关地区共享。常规时段每季度通报

一次数据信息，汛期每月通报一次，极端天气情况下视情况随时

通报数据。指导各地区高效开展地质灾害监测、预防、治理等工

作。同时积极推进地质灾害监测预警系统与我市城市安全风险综

合监测预警平台数据对接工作，实现数据共享。

3.完善系统功能。结合地质灾害防治管理工作实际，进一步

依托地质灾害监测预警系统，开发完善智能巡检功能，解决基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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地质灾害防治管理人员实际使用过程中发现的问题，根据基层人

员提出的建议进行修改完善，努力实现地质灾害高效巡查，减轻

基层工作负担。

（三）落实日常防治，加强地质灾害隐患排查

1.全面排查，突出重点。全面排查全市 13 处地质灾害隐患点，

建立隐患点与危险区双控模式，更新地质灾害隐患点台账。同时

针对重点时间、重要隐患加强地质灾害隐患排查，在不同季节关

注不同致灾因子，在春季防范冰雪冻融、夏季防范台风暴雨、秋

季防范异常降雨、冬季防范冰雪压覆，另外，扎实做好汛期地质

灾害“三查”（汛前排查、汛中巡查、汛后核查）工作，积极开

展“雨前”“雨中”“雨后”巡查工作，保障地质灾害隐患排查

到位。

2.联防共治，高效管理。推动构建市县两级上下联动、政府

部门左右协同、干部群众合理推进的地质灾害防治体系。市、县

两级自然资源系统信息共享；与气象、水务、应急等部门构建信

息互通、会商研判、协调联动机制；鼓励地质灾害隐患点周边人

民群众为各级地质灾害防治管理人员提供地质灾害相关信息。提

高地质灾害末端发现问题的能力以及突发地质灾害应急避险的能

力。

3.属地管理，综合治理。按照因地制宜、轻重缓急的原则，

坚持地质灾害治理工程与矿山地质环境恢复和综合治理工程相结

合，对人为活动引发的地质灾害坚持“谁引发、谁治理”，督促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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责任单位加强地质灾害治理工作。对因自然因素造成的特大型以

下的地质灾害，确需治理的，在县级以上人民政府的领导下，由

本级人民政府自然资源主管部门组织治理。对地质灾害风险特别

大、群众疏散条件困难的地区，各地区积极结合实际情况，实施

搬迁避让。

（四）加强技术支撑，开展地质灾害培训演练

1.开展宣传培训。按照“纵向到底、横向到边”的要求，市

自然资源局负责对各区、县（市）自然资源主管部门地质灾害防

治管理人员进行技能培训；各区、县（市）自然资源主管部门负

责组织对辖区内群测群防员及乡镇、街道地质灾害防治负责人开

展宣传培训；各乡镇、街道负责对地质灾害易发区内人民群众开

展宣传讲解。同时，充分利用重大活动开展宣传，在隐患点设立

警示标牌及宣传标语，并定期检查维护。

2.组织应急演练。各区、县（市）自然资源主管部门应尽快

修订完善本级突发地质灾害应急预案，并结合工作实际，组织开

展地质灾害预报预警和地质灾害应急救援技术支撑等科目的演练

和推演。同时积极配合其他有关单位组织的各类预案演练，切实

加强全体地质灾害防治人员的防灾减灾意识和临灾避险能力。

3.提供技术支撑。组织专业技术人员针对地质灾害防灾、减

灾、救灾开展技术支撑，为突发地质灾害现场调查、隐患排查、

应急救援、灾后处置提供理论指导和技术评估。组织编制我市地

质灾害防治指导手册，指导各地区开展相关工作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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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五）推进风险调查，开展地质灾害风险评估

1.地面沉降风险评估工作。开展沈阳市主城区地面沉降危险

性评价、易损性评价及风险评估与区划工作。成果报告 12 月底前

呈报市人民政府，同时抄送自然资源部地质勘查管理司。

2.地质灾害风险调查评价。配合省自然资源厅开展全省县级

1:5 万、市级 1:10 万、重点区域 1:1 万地质灾害风险调查评价工

作，统筹我市范围内地质灾害风险调查评价工作实施，指导各区、

县（市）自然资源主管部门配合调查单位开展外业调查等工作。

（六）强化汛期巡查，指导落实各项工作制度

1.地质灾害防治巡查指导。6 月份组织开展全市汛期地质灾

害防治巡查，指导各区、县（市）自然资源主管部门结合实际，

在汛期开展“三查”（汛前排查、汛中巡查、汛后核查）工作，

确保隐患排查全覆盖、无盲区。汛前进行全面排查，发放“两卡

一表” （地质灾害防灾工作明白卡、地质灾害防灾避险明白卡、

地质灾害隐患点防灾预案表）；汛中对重点地区、危险区及重要

地质灾害隐患点进行巡查，摸清工作落实情况、存在问题等；汛

后进行核查，了解年度地质灾害隐患变化情况、新发生地质灾害

情况等。

2.汛期地质灾害值班值守。市、县两级自然资源主管部门要

坚持汛期 24 小时值班制度，实行领导带班、专家驻守和专人值

守，保证人员在岗在位，通信畅通，及时报告、转达、处理地质

灾害信息。各地将汛期值班电话作为地质灾害报警电话向社会公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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布，便于及时报警。市自然资源局汛期（6 月 1 日至 9 月 20 日）

地质灾害防治管理值班工作由地质勘查管理处及北部办公区值班

室联合组织落实，工作期间值班工作由地质勘查管理处负责组织

落实，非工作期间值班工作由局北部办公区值班室值班人员负责

落实。汛期值班电话：工作时间 024—88922115，024—88922077；

非工作时间 024—88922003。

3.地质灾害气象风险预警。与市气象局和有关专业技术部门

展开合作，于 6～9 月份开展我市汛期地质灾害气象风险预警工作，

根据沈阳市气象台相关降雨数据，判断预警发布与否与发布级别，

多渠道发布预警信息，各地接到本区域有可能发生地质灾害的预

警后，要迅速通知到地质灾害隐患点的防灾责任人、监测人和区

域内的村（居）民。

4.地质灾害灾情统计速报。各级自然资源主管部门要严格落

实灾情统计速报制度，按照要求逐级向自然资源主管部门和应急

管理部门报送地质灾害相关信息，必要时可视情况越级上报，对

于突发地质灾害信息要在 25 分钟内电话反馈，书面信息在 50 分

钟内按照地质灾害情况报告模板（见附件 1）反馈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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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1：

地质灾害情况报告

第 xx 期

报送单位名称 x 年 x 月 x 日

xxxxxxxxxxxxxxx

正文内容基本要素：

1.地质灾害险情或灾情出现的地点和时间、地质灾害类型、

灾害体的规模等。对已发生的地质灾害，速报内容还要包括伤亡

和失踪的人数以及造成的直接经济损失；

2.地质灾害的起因、可能的引发因素和发展趋势及处置情况

等；

3.舆情以及对策建议。

编辑：xx 审核：xx 审签：xx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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